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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17 

 

 

关于投资建设张北县互联网+智慧能源

300MW 风电示范项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.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

根据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新能源发展战

略，为调整公司产业结构，提升清洁能源比重，促进公司健康、可持

续发展，公司控股子公司—张北禾润能源有限公司（公司持股 51%）

在河北省张北县投资建设“互联网+智慧能源”300MW 风电示范项目，

该项目工程总投资 226,511.19 万元。 

2.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

    2021 年 3 月 9 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以 9

票赞同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建设张北县“互

联网+智慧能源”300MW 风电示范项目的议案》。此次投资不构成重大

资产重组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3.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.项目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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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容量 300MW，项目公司为张北禾润能源有限公司。项

目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境内，场址距张北县城区 25 公里，平

均海拔约为 1460m，地势平坦。项目 20 年总发电量为 1548 万兆瓦时，

年均等效利用小时数为 2608 小时。 

2.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

项目工程动态投资 226,511.19 万元（含送出线路），运营期平均

上网电价为 0.372 元/千瓦时（含税）,测算全投资收益率（税后）8.41％，

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14.81％，总投资收益率为 6.04%，项目资本金净

利润率为 17.41%，投资回收期（税后）为 10.26 年,具有一定的盈利

能力。 

3.资金来源 

项目资本金不低于工程总投资的 20%，由其余建设资金由国内银

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方式解决。注册资本金由项目公司股东按

照持股比例，根据工程进展情况逐步注入。 

三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.对外投资的目的 

投资建设该项目，有利于增强公司大型风电项目占比，提升上市

公司形象；巩固河北地区的新能源市场，项目建成后，公司在河北区

域将实现“百万基地”，并与后续项目形成规模发展。 

2.存在的风险 

项目可能存在弃风限电的风险。 

保障措施： 

1）2020年8月，张北—雄安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投运，电网正在

开展康保变接入负荷转移事宜。上述特高压与柔性直流投运后，该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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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新能源送出能够得到保障，并有充足空间消纳新增容量。 

2）本项目属于平价上网项目，根据国家最新的新能源相关政策

，将优先保障扶贫及平价上网项目的消纳。 

3.对公司的影响 

项目建设符合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加快电源结构调整，

实现规模发展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。 

四、其他 

1.本次公告披露后，公司将及时披露此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

情况。 

2.备忘文件目录 

（1）张北县“互联网+智慧能源”300MW 风电示范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。 

（2）项目前期支持性文件。 

（3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。 

    

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一年三月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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